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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孩政策”背景下的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优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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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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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压力大导致的育龄期人群生育意愿低。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

及大病医疗三项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育龄期人群的经济压力，但仍在扣除标准、扣除金额、扣除额度计算方

法、扣除对象年龄范围及扣除单位设定上存在一定问题。据此提出子女教育应建立“分段式”扣除标准，扣除金额科学化、采用

累进式扣除方式；住房贷款利息可根据家庭子女数量限额据实扣除；大病医疗需放宽扣除对象年龄范围及以家庭为单位扣除

等优化措施，以期推动“三孩政策”在我国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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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ed Design of Special Additional Deductions in Individual Income
Tax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ree-Child Policy"

XU Shashaa，CHEN Haiyanb
（a.Finance Division；b.School of Business，Fuyang Normal University，Fuyang，Anhui 236000，China）

Abstract:At present，China's birth rate continues to decline mainly due to the low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people of child⁃
bearing age caused by great economic pressure. The three special additional deduction policies of children's education，
housing loan interest and medical treatment for serious illnesses have alleviated the economic pressure of people of child⁃
bearing age to a certain extent，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deduction standard，deduction amount，calcula⁃
tion methods for deduction amount，targeted age range of the deduction policy and setting of deduction units. Accord⁃
ingly，it is proposed that a "phased" deduction standard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children's education；the deduction
amount should be scientific and the deduction method should be progressive；housing loan interest can be deducted ac⁃
cording to the actual limitation on the number of children in the famil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child policy" in China，some optimiza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such as loosening on the age limits for
medical treatment of serious diseases and implementing the deduction policies based on each family.
Keywords: three-child policy；special additional deductions in individual income tax；children's education；housing
loan interest；medical treatment of serious illnesses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目的

2022年 3月 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式上提到要完善三孩生

育政策配套措施，将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

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

轻家庭养育负担。自 2021年全面放开“三孩”以来，

国家已出台多项生育配套政策，在多方配合下瞄准

痛点合力破解“生育”难题。截至 2022年 1月，近 20

个省份将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措施写进政

府工作报告，推动“三孩”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成为

2022年我国的重点任务之一。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的数据显示，

2021年我国育龄期妇女计划生育子女数仅为 1.64
个，与 2017年相比下降 6.8%。“三孩政策”刚一落地

就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让不少人直呼“生不起”，

“经济压力大”成为降低生育意愿的“罪魁祸首”。

从孩子呱呱坠地，保育费、奶粉、纸尿布、衣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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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从衣食住行再到孩子的教育费用、娱乐费用，养

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居高不下。根据育娲人口研究

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 2022版》估算，0岁至大

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 62.7万元；国家统计

局在济南市开展的三孩生育意愿专项调研结果显

示：87.2%的受访者表示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三胎

的主要因素［1］；同时 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

测调查结果也显示约有 75.1%的人由于“经济负担

重”而导致“想生不敢生”。随着攀枝花市在全国率

先为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发放育儿补贴，浙江省

杭州市卫健委也紧跟其后开展关于生育意愿的调

查问卷：“假设政府给予二孩、三孩每月 1 000元补

贴，您是否愿意接受二孩或三孩？”越来越多的城市

逐渐意识到“经济负担重”钳制着生育意愿的提升。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中国父

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毫不手软”，生怕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落人一步。这导致我国子女教育支出在

子女总支出中占据很大一部分。教育“内卷”的越

演越烈给学生家长物质上以及精神上都施加了极

大的压力；任玉霜基于 2018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发现当房价上涨 1 000元时，生育一孩的概率降低

1.4%~3.1%，继 续 生 育 二 孩 的 概 率 降 低 3.6%~
6.2%［2］。随着“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家庭里多一

个孩子就可能意味着需要购买或者置换一套更大

的房子，因此很多家庭不敢继续生育的很大一部分

原因也在于对高昂的房价下沉重的住房贷款利息

望而生畏；同时陈秀红在调查中发现对“二孩”潜在

患病风险下较重的经济及精神压力也成为抑制生

育意愿的主要原因之一［3］。子女的健康问题向来是

父母的“软肋”，为人父母者最害怕孩子生病，一旦

子女生病，不仅需要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账单，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屡见不鲜，同时还要花费极大

的精力照料子女。由此可见，子女教育支出高、住

房贷款负担重、子女患病后经济及精神压力大成为

我国育龄人群生育二孩、三孩路上的“拦路虎”。

为延缓我国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提高人口增

长率与生育率，减轻家庭生养负担，新修订的《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明确指出国家应采取财政、税收、保

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税收对于国民收

入的重新分配、经济的调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此利用税收减免政策来推动“三孩政策”的进一

步落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019年新增子女教

育、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父母及大病医疗

等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对于影响我国育龄人群生育

意愿最重要的三个方面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前

人在进行“三孩政策”下的专项附加扣除优化研究

时，对现行专项附加扣除的关注点多在子女教育方

面［4-5］，但从上文的调查研究中可以发现房贷压力以

及对潜在患病风险下较重经济负担的担忧亦是当

下育龄期人群的“痛点”也是阻碍其生育“三孩”的

最大掣肘。同时胡元聪也指出，当前随着赡养费

用、二孩支出、住房贷款、医疗费用等家庭负担的增

加，如何通过优化税制设计保障低收入家庭，理应

成为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6］。因此为进一

步优化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

措施，除了新增 0~3岁的子女扣除外，子女教育、住

房贷款利息及大病医疗这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也亟

须优化，以期更好地减轻育龄期人群的经济压力，

促进“三孩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二、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存在的问题

（一）定额扣除标准不合理

子女教育及住房贷款利息这两项专项附加扣

除政策在扣除金额上均为“一刀切”式的定额扣除，

定额扣除的优点在于扣除方式简单易懂、纳税人容

易操作，且有利于提高税务机关的征管效率，降低

征管成本。但定额扣除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这

种过于简单的标准不能结合纳税人的具体实际情

况因人而异，导致扣除金额的公平性存疑，不能有

效发挥“劫富济贫”的税收调节功能。

1.子女教育

根据《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的调查，

子女在不同教育阶段所花费的教育支出在家庭年

收入中所占的比率如下：学龄前（3~6岁）占 26%，

K12（7~18岁）占 21%，大学（18岁以上）占 29%。由

于不同教育阶段子女教育支出侧重点不同，因此占

总支出的比重也不同。学前教育一直被视为“有选

择性”的儿童福利，公共财政投入十分有限，家庭负

担较重［3］，同时近年来民办幼儿园数量逐渐上升，截

至 2019年末民办幼儿园数量已占幼儿园总数的

61.6%①，且民办幼儿园收费标准较高，因此学龄前

儿童校内学费支出较高；步入大学后，逐渐走向社

会，社交支出与兴趣爱好上的花费较高；K12阶段由

于义务教育的普及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国家减免

学杂费政策的推行以及多数家庭子女进入公办学

校学习校内学费支出较少，再加上该阶段学习压力

较大，社交支出与兴趣爱好上的花费较少，因此K12
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比重较小。可见，不

同教育阶段家庭所负担的子女教育支出大不相同，

在扣除金额与付出成本并不匹配的情况下很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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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缓解家庭的教育负担，不利于生育政策的推行。

2.住房贷款利息

根据 2020年我国 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企

业商品房销售价格（表 1）②可以直观地看出，我国房

地产价格区域间差距较大。在我国 35个大中城市

中，住宅面积每平方单价低于 1万元的有 13座城

市；居于 1~2万元区间的有 16座城市；居于 2~3万元

区间的有 2座城市；居于 3~4万元区间的有 3座城

市；4万元以上有一座城市，价格区间跨度较大且分

布较不均匀。单价最高的深圳住宅价格 5.58万元/
平方米，是单价最低城市银川的 8.66倍，是中位数

成都的 4.75倍，直观数据表明我国不同地区的房价

差距较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房价越高，住

房贷款利息也越高、家庭住房贷款负担就越重。住

房租金按照城市的户籍人口数量进行区分，差额扣

除，但住房贷款利息却采用“一刀切”的定额扣除方

法，这将导致减税降负效果在区域间产生差别，在

缓解“高房价”地区房贷压力上的效果受限。

同时根据居住情况来看，“一孩”情况下，三室

一厅对于普通家庭而言可能就足够居住；“二孩”情

况下，三室一厅可能就会显得十分拥挤；“三孩”一

旦到来，在人口数量的再次增加下家庭势必要置换

或购买更大的房子以供正常居住。即使在同一地

区每平方房价相同的情况下，平方数更大的房子也

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房款，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不

仅会带来衣、食、教育等费用的增加，还可能会带来

住房贷款利息的增加。因此从住房贷款利息扣除

金额上来看，扣除标准也过于简单直接，未能考虑

到不同住房贷款利息下家庭的负担差别，对于“高

房贷”下的人群减税力度有限，不利于推动“三孩”

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二）扣除金额设置不科学

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每个子

女每月可以税前扣除 1 000元；住房贷款利息每月

税前也是允许抵扣 1 000元。但结合家庭日常实际

支出及社会发展情况来看，每月 1 000元的标准确

实较低，同时子女教育扣除金额的制定上并未向接

受“特殊教育”的人群倾斜。

1.子女教育

教育支出一般包括货币性支出以及非货币性

支出，货币性支出通常包括校内学杂费、校外补习

班费用及各种兴趣班的培训支出，非货币性支出一

般指父母照顾陪伴子女的时间成本；同时范雯进一

步指出子女教育的货币性支出除我们常见的子女

学杂费，课外辅导费等，还应包括为子女入学而购

表1 我国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及住宅平

均销售价格 元/m2

地区

银 川

兰 州

长 沙

南 宁

重 庆

乌鲁木齐

长 春

西 宁

石家庄

郑 州

南 昌

哈尔滨

贵 阳

呼和浩特

沈 阳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济 南

大 连

昆 明

青 岛

武 汉

合 肥

福 州

天 津

海 口

宁 波

南 京

广 州

杭 州

上 海

厦 门

北 京

深 圳

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

6 440
7 626
8 657
8 406
8 402
8 690
8 777
8 989
9 309
9 472
9 534
9 920
10 451
10 042
10 192
11 181
11 480
10 867
11 438
11 972
11 197
13603
14 258
13 365
13 656
15 380
15 385
15 065
19 007
22 363
25 922
30 677
22 622
35 905
55 797

住宅

6 440
7 332
8 227
8 574
8 657
8 728
8 731
8 731
9 234
9 332
9 355
9 780
9 799
10 029
10 251
11 136
11 627
11 729
11 947
12 041
12 123
13674
13 834
14 086
14 186
15 423
15 562
15 956
19 428
24 015
26 522
32 926
33 830
38 433
55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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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的学区房、择校费等隐性支出［7］。现行的子女教

育每月每位子女仅抵扣1 000元，这个扣除标准大体

上只能涵盖子女校内学杂费及校外补习班的费用，

国家鼓励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且家长们也

更加重视子女的素质教育，除常见的琴棋书画、音

乐舞蹈等传统的课外兴趣班，乐高、建模培训、机器

人编程等新兴课外兴趣班也逐渐受到了家长们的

认可与喜爱，据了解市场上这些兴趣班的课时费也

比较高。如果再加上为子女能受到更优质的教育

而支出的择校费、高价学区房费等潜在费用以及父

母为陪伴照顾子女牺牲的时间成本、“全职宝妈”放

弃工作的机会成本，每月 1 000元的扣除标准着实

较低，对育龄期人群吸引力不足，在促进“三孩”政

策的推行上成效微弱。

截至 2020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2 244所、

通过各种形式招收特殊教育在校生 88.1万人，特殊

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③。接受

特殊教育的儿童包括盲童、聋童、智力落后儿童、超

常儿童、多重残疾儿童等，这些特殊儿童生活成本、

教育成本及父母花费的时间精力也远高于普通儿

童。要贯彻量能课税原则，促进社会公平，必须看

到特殊人群的特殊性［8］。因此，对于这些接受特殊

教育的特殊群体，也应给予额外的关注，只有对接

受“特殊教育”的子女设置额外扣除额度，才能更好

地解决为人父母者的后顾之忧，才能对“三孩”政策

的推行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2.住房贷款利息

根据表 1我国 35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品

房及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对不同城市不同房价下每

月住房贷款利息进行估算。“二孩家庭”多为四口之

家、“三孩家庭”多为五口之家，因此每套房屋面积

以 100平方来计算。采用等额本息法以首付 30%
（目前我国普遍使用的首套房商业贷款首付比例），

住房贷款利率 5.88%（首套房基准利率 4.9%上浮

20%），贷款年限 30年（个人住房贷款最长期限）进

行测算，见表 2。测算结果发现，我国 35个大中城市

的住房贷款利息都远超 1 000元税前扣除额，深圳

的住房贷款利息甚至达到了扣除金额的 20倍。

1 000元的扣除额与实际发生的住房贷款利息

相比简直“杯水车薪”，住房贷款专项附加扣除的

目的在于减轻纳税人住房贷款压力，而从数据上看

减税力度较小，很难缓解纳税人的住房贷款压力。

（三）扣除额度计算方法不恰当

“多孩父母”认为对多个子女所花费的时间、精

力与财力并不是单纯数量上的叠加，可能是成倍地

增加。在多一个孩子的情况下就可能牵扯到置换

更大面积房子的问题；在辅导孩子功课时，“二孩家

庭”可以父母齐上阵辅导孩子，当有了“三孩”时，父

母两人的精力明显难以支撑，就需要寻找外援。通

常来说父母两人可以勉强应付两个子女的日常生

活，但是在涉及“三孩”的情况下，当孩子的数量已

超过父母人数时，就可能会产生保姆费等额外费

用。而子女教育在扣除额度计算上采用一个子女

每月扣除 1 000元、两个子女每月扣除 2 000元的单

纯叠加方法，无法给予多子女家庭额外的补偿与奖

励，起不到生育上的激励作用。

（四）扣除对象年龄范围较窄

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规定只有未满十

八周岁的子女符合条件的医疗费用才可以在指定

的范围内进行扣除，但是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一般

十八周岁的子女刚刚步入大学阶段，尚未经济独

立，日常开销大都还是依靠父母的支持。此范围的

制定未考虑到超过十八周岁但尚无经济来源且仍

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子女生病带给家庭的经济压力。

（五）扣除单位设定不合理

大病医疗专项附加扣除可以看作是城乡居民

医保的补充，纳税人扣除医保报销后个人负担（指

医保目录范围内的自付部分）累计超过 15 000元的

部分在 80 000元以内可以据实扣除，纳税人未满十

八周岁子女的费用也可以由纳税人进行扣除。但

纳税人子女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支出不能累计，要在

个人单独达到 15 000元时才可以进行扣除。这就

会产生一个现实性问题：如果A家庭有三个子女，在

该年度三个子女符合条件的医疗支出分别为 5 000
元、8 000元以及 10 000元，该家庭当年医疗费用合

计 23 000元，但由于每个子女的费用都不超过15 000
元，因此不能进行税前扣除；B家庭有一个子女，该子女

当年符合条件的医疗支出为 23 000元，去掉 15 000
元后该家庭当年大病医疗可以税前扣除 8 000元。

A、B两个家庭，当年度为子女支出同样的医疗费用，

却只有B家庭可以抵扣，对于子女较多的A家庭来

说，负担更重。子女越多，医疗负担越重，这种情况

反而更不利于“三孩”政策的推行。

三、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优化建议

在进行专项附加扣除政策优化上，需要把握以

下两点：

“效率”兼顾“公平”。依据“净所得”扣税理论，

纳税人应纳税所得额应扣除必要开支，否则纳税人

所负担的差异性将导致税收不公平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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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我国35个大中城市住房贷款利息测算

地区

银川

兰州

长沙

南宁

重庆

乌鲁木齐

长春

西宁

石家庄

郑州

南昌

哈尔滨

贵阳

呼和浩特

沈阳

太原

西安

成都

济南

大连

昆明

青岛

武汉

合肥

福州

天津

海口

宁波

南京

广州

杭州

上海

厦门

北京

深圳

住宅单位房

价/元/m2

6 440
7 332
8 227
8 574
8 657
8 728
8 731
8 731
9 234
9 332
9 355
9 780
9 799
10 029
10 251
11 136
11 627
11 729
11 947
12 041
12 123
13 674
13 834
14 086
14 186
15 423
15 562
15 956
19 428
24 015
26 522
32 926
33 830
38 433
55 769

平方数/m2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房款总额/元
644 000
733 200
822 700
857 400
865 700
872 800
873 100
873 100
923 400
933 200
935 500
978 000
979 900
1 002 900
1 025 100
1 113 600
1 162 700
1 172 900
1 194 700
1 204 100
1 212 300
1 367 400
1 383 400
1 408 600
1 418 600
1 542 300
1 556 200
1 595 600
1 942 800
2 401 500
2 652 200
3 292 600
3 383 000
3 843 300
5 576 900

首付款/元
193 200
219 960
246 810
257 220
259 710
261 840
261 930
261 930
277 020
279 960
280 650
293 400
293 970
300 870
307 530
334 080
348 810
351 870
358 410
361 230
363 690
410 220
415 020
422 580
425580
462 690
466 860
478 680
582 840
720 450
795 660
987 780
1 014 900
1 152 990
1 673 070

贷款总额/元
450 800
513 240
575 890
600 180
605 990
610 960
611 170
611 170
646 380
653 240
654 850
684 600
685 930
702 030
717 570
779 520
813 890
821 030
836 290
842 870
848 610
957 180
968 380
986 020
993 020
1 079 610
1 089 340
1 116 920
1 359 960
1 681 050
1 856 540
2 304 820
2 368 100
2 690 310
3 903 830

利率/%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5.88

月均还款额/元
2 668.09
3 037.65
3 408.45
3 552.21
3 586.6
3 616.01
3 617.25
3 617.25
3 825.65
3 866.25
3 875.78
4 051.86
4 059.73
4 155.02
4 246.99
4 613.65
4 817.07
4 859.33
4 949.64
4 988.59
5 022.56
5 665.14
5 731.43
5 835.83
5 877.26
6 389.75
6 447.34
6 610.57
8 049.02
9 949.42
10 988.07
13 641.25
14 015.77
15 922.8
23 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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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达到绝对意义上的公平，最佳方案为采用据实

扣除标准，即纳税人在当年度的花费均可在税前据

实扣除，即可建立起“因人而异”的绝对公平性扣除

标准。但“公平”与“效率”作为概括税收在执行职

能中处理问题的两大核心原则，在建立公平税收标

准的同时要兼顾税收征管效率。若完全采用据实

扣除的扣除标准，将会增加税收征管成本，降低征

管效率，不利于后期税务机关的核查与监督。

协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一方面，税收作为

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着社会的正常运

转，支撑着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而另一方面，税收

取之于民，是人民的财富向国家的转移，税收的过

分扩张会打击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9］。因此在税

收制度的设计上，既要保证国家财政税收收入稳定

性，又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及纳税人

的实际情况，避免过度索取情况的发生。

据此本文将比较与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具

体国情提出进一步的优化建议，希望通过更完善的

专项附加扣除制度，降低家庭育儿成本，以激励育

龄期人群积极响应生育政策。

(一）子女教育优化建议

1.建立“分段式”子女教育扣除标准

加拿大对于 7岁以下的子女，每个子女允许税

前扣除 8 000加元，而对于 7-16岁的子女，则最多只

能享受 5 000加元的扣除额度；马来西亚规定低于

18岁的每个子女每月可以税前扣除 2 000令吉，年

满 18周岁符合一定条件（如在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全

日制教育）每月可以税前扣除 8 000令吉；此外日

本、法国、韩国等国的教育费用也包含在税前扣除

范围，对于处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子女差额扣除［10-11］。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选择按照子女年龄段作

为扣除额度的划分标准、一些国家按照所受教育阶

段进行划分。在参考他国扣除标准的同时结合我

国的实际情况，由于纳税人在通过个人所得税App
进行子女教育的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时，按照子女受

教育阶段的不同分为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

段教育以及高等教育，因此在制定“分段”扣除标准

时，也可以按照学前教育阶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

教育阶段及高等教育阶段进行划分，根据子女所处

的不同教育阶段设定不同的扣除金额，使承担不同

教育负担的人群享有差别化的扣除标准。

2.扣除金额科学化

子女教育在扣除额度的制定上要结合家庭实

际支出情况，可参考育娲人口研发布的《中国生育

成本报告 2022版》中估算的子女养育成本“3~5岁

（幼儿园阶段）平均每年花费 33 559元、6~14岁（义

务教育阶段）平均每年花费 24 072元、15~17岁（高

中阶段）平均每年花费 26 072元、大学四年养育成

本共计 142 000元”，适量提高扣除额度，使实际发

生的子女教育支出与子女教育扣除额度相匹配。

在加拿大被认定为残疾的孩子税前扣除金额

被提高至 11 000加元；英国按照子女不同程度的残

疾情况给予不同扣除额度；以及德国、马来西亚等

国家均在税收扣除额度的设置上给予“残疾人”额

外扣除，体现出国家对弱势群体的照顾［10］。我国在

子女教育的扣除额度设置上，应向“残疾人”有所倾

斜，若家庭中有接受“特殊教育”的子女，可以在子

女教育基础扣除额度上增加 20%~30%，或直接给予

每位接受“特殊教育”的子女每月 300~500元左右的

额外扣除额度。

3.采用累进式扣除方式

子女教育在扣除额度计算方法上，应采取累进

式的扣除方法，子女越多，扣除额越高。在匈牙利，

“一孩”家庭税前可以扣除 6.66万福林；“二孩”家庭

每名子女可以扣除 13.3万福林；“三孩”家庭每名子

女可以扣除 22万福林［10］。我国也可以在计算方法

上采用累进扣除法，假如家庭有一名子女时扣除额

度为A，那么在家庭生育两名子女时，每名子女的扣

除额度可以设置为 1.1A；在生育三名子女时，每名

子女的扣除额度为 1.3A。将累进式扣除方式与“分

段式”扣除标准相结合，建立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

除新模式（表3）。

（二）住房贷款利息优化建议

与子女教育支出相比，住房贷款利息支出受地

域的影响更大，不同城市两个家庭在收入相似的情

况下，如果一个城市房价远高于另一城市，住房贷

款利息支出差距可能远高于子女教育支出。因此

住房贷款利息扣除金额的设计要重点考虑区域间

差距的问题，但如果仅按照区域的不同定额设计不

同的扣除标准，则会弱化对同一区域内“三孩”家庭

的减税效果，对育龄期家庭起不到正向激励作用。

如果在根据区域划定扣除标准下再按照家庭子女

表3 新模式下子女教育每名子女税前扣除额

一孩家庭

二孩家庭

三孩家庭

学前教育

阶段

A
1.1A
1.3A

义务教育

阶段

B
1.1B
1.3B

高中教育

阶段

C
1.1C
1.3C

高等教育

阶段

D
1.1D
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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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进行进一步划分，过于细化的划分标准不利于

政策的具体推行，同时也会降低税务机关后期核查

效率，增加工作成本。

定额扣除忽略了同一类社会负担具现为实际

社会负担支出时存在的异质性，只能起到普遍减负

的效果，而全额据实扣除也会忽视了纳税人之所以

负担更多是由于收入更高，对于高收入高支出的纳

税人减税效应更强，违背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原

则［9］。综上笔者认为对于住房贷款利息可以根据家

庭子女数量限额据实扣除，据实扣除可以解决区域

间房价差距较大以及扣除金额较低等问题，根据家

庭子女数量设置扣除限额既能给予多子女家庭额

外的扣除，亦不会对高收入高支出的家庭进行较多

减免，维护税收公平原则。同时住房贷款利息适用

限额范围内据实扣除的可操作性更强，相比子女教

育、赡养父母、住房租金及继续教育来说，纳税人每

月实际支出的住房贷款利息金额税务部门更易从

银行等机构获得。将税务系统与金融机构贷款数

据对接，纳税人在App填报时自动带出金额，准确性

更高。扣除金额上限可以在参考我国各省市房价

均值的基础上设定（虽然会有部分城市房价远超均

值，但扣除额度的设置也要避免各城市间差距过

大，稳定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出现“逆调节”效应）

并与家庭人数直接挂钩，若无子女家庭扣除上限为

A，则“一孩”家庭的扣除上限则为 1.5A，“二孩”家庭

的扣除上限为2A，“三孩”家庭的扣除上限为2.5A。

（三）大病医疗优化建议

1.放宽扣除对象年龄范围

黎巴嫩 18岁以下的子女每人享有 50万黎巴嫩

磅免税额，但对于继续读书的子女年龄可放宽至 25
岁［12］。在大病医疗认定未成年子女符合条件的医

疗支出可作为父母的税前扣除项时，主要也是考虑

到未成年子女尚未经济独立，仍需父母经济上的支

持。但笔者认为子女可扣除的范围不能仅以年龄

来区分，有些年满十六周岁的子女工作后就实现了

经济独立；有些超过十八周岁的子女却仍在接受教

育没有经济来源，显然与政策制定初衷相违背。考

虑到未满十八周岁的子女尚未成年，因此建议将可

扣除子女的年龄范围放宽至年满十八周岁但仍在

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子女。

2.以家庭为单位扣除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的纳税人

可以自行选择是否以家庭为单位纳税［11］。家庭是

承担社会负担的最小单位［9］，只有家庭税收负担与

家庭支出相匹配时才有利于家庭稳定。子女医疗

费用由家庭担负，无论一个子女花费 15 000元还是

三个子女共计花费 15 000元，抑或是包括纳税人本

人及配偶在内的医疗费用共计花费 15 000元，从支

付主体上看都是整个家庭。因此，建议将医疗费用

以家庭为单位累计扣除，无论是一个子女、三个子

女抑或是全家人医疗支出，当年度所发生的符合条

件的医疗费用均可累计相加，超过 15 000元的部分

可以在80 000元的范围内据实扣除。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根据《2019年中国教育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② 数据来源：2020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③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进行的终期统计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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